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 级研究生新生报到须知 

 

欢迎您，新同学! 

您已被正式录取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 级研究生，请于报到前认真阅读此须知，具

体事项如下： 

一、硕士、博士研究生按录取方式分为非定向就业和定向就业两种。定向就业学生入学

后不交人事档案，不转户口，不享受公费医疗、奖学金和助学金。需签订学校、个人、定向

就业单位三方的定向就业协议，毕业时不能就业派遣；非定向就业学生入学后必须交人事档

案，可转户口也可不转户口，享受公费医疗、奖学金和助学金，毕业时可以就业派遣。 

硕士研究生按学习方式分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按同一标准进行培养，保证同等培

养质量，毕业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注明学习方式的毕业证书。非全日制和全日

制研究生学历学位证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 

二、凭我校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原件按下列时间准时报到并办理相关手续。 

1、报到时间及地点 

     全校统一报到时间为 8 月 31 日、9 月 1 日，具体报到学院的时间分配暂时无法确定，

请考生于 8月份到 http://yjs.cueb.edu.cn/zsks/index.htm 查询详细报到时间。 

2、体检时间及地点 

我校校医院在新生报到后将组织统一胸片检查，复试体检时部分项目不合格的新生需参

加补检。 

3、应届毕业证注意事项 

2019届应届毕业生（含成人、自学考试、网络教育等网报时没有获得毕业证书的）报到

当天请携带毕业证、学位证原件进行资审。 

4、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及地点 

2019级硕士、博士研究生报到后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时间、地点请参阅《2019级研究生

如何办理户籍迁入手续》。 

三、报到所需材料 

1、党组织关系介绍信： 

①本市高校或单位：转党组织关系经系统网上操作，不再提交纸质版介绍信，详情请咨

询所在单位党组织。 

    ②外埠高校或单位考生的介绍信抬头为：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组织处。转往具体单位

（请依据本人录取院系）：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党委；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党委；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党委；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党委；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

经济学院党委；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党总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信息学院党委；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党委；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党委；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党委；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党委；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党委；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党总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管理学院党总支。 

  党组织关系介绍信开学统一提交学院。 

③非党员的同学请带团员证。考入首经贸大学的学生，毕业时候请原学校将入团申请书、

《入团志愿书》放进学生档案即可，学生本人保管好团员证。线上系统部分先留在原学校，

报到后统一进行操作。 

2、户口迁移证：具体参阅《2019级研究生如何办理户籍迁入手续》。 

3、档案： 

调档函随录取通知书寄发，我校不接收定向就业研究生档案。非定向就业研究生须将本

人档案按规定转至我校。①应届生可将调档函递交本科毕业学校，报到时将档案交至所在院

系（请务必用机要方式或顺丰快递邮寄档案）。 

硕士研究生各学院档案接收地址(校本部邮政编码：100070)： 

学院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

院 

北京市丰台区张家路口 121号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博纳楼 215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薛老师 010-83952250 

工商管理学院（学硕、

MTA） 

北京市丰台区张家路口 121号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肖老师 010-83952196 

工商管理学院（MBA) 
北京市朝阳区金台里 2 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MBA中心 
杨老师 010-65976460 

经济学院 
北京市丰台区张家路口 121号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博学楼 427 经济学院 
高老师 010-83951012 

会计学院 北京市丰台区张家路口 121号首都经济贸易 曹老师 010-83952395 



大学会计学院 

劳动经济学院 
北京市丰台区张家路口 121号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博纳楼 235 劳动经济学院 
耿老师 010-83951451 

文化与传播学院 
北京市丰台区张家路口 121号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 
郭老师 010-83952210 

信息学院（原） 
北京市丰台区张家路口 121号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诚明楼 205  
郑老师 010-83952206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原） 

北京市丰台区张家路口 121号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工科实验楼 315  
蔡老师 010-83951788 

财政税务学院 
北京市丰台区张家路口 121号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博远楼 429 财政税务学院 
高老师 010-83952253 

法学院 
北京市丰台区张家路口 121号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博远楼 409法学院 
刘老师 010-83952240 

金融学院 
北京市丰台区张家路口 121号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向东楼 114金融学院 
常老师 010-83952865 

统计学院 
北京市丰台区张家路口 121号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慎思楼 412 统计学院 
田老师 010-83952797 

外国语学院 
北京市丰台区张家路口 121号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博远楼 609 外国语学院 
申老师 010-8395233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市丰台区张家路口 121号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博远楼 5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老师 010-83952144 



国际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市丰台区张家路口 121号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诚明楼 314国际经济管理学院 
雷老师 010-83951469 

 

 

②非应届生可以于报到时将档案带至学校。 

③本校应届毕业生的档案由档案馆负责统一调转，不需办理调档手续。 

④请考生务必于 9月 10日前将档案交至所在院系（硕士研究生）或寄至研招办（博士研

究生），我们将根据档案到校情况发放奖学金和助学金。 

4、定向就业协议： 

录取为定向就业的研究生须签订定向就业协议。对于录取为定向就业的学生，请于报到

前登录我校研招网下载专区下载定向就业协议，打印一式三份，到定向就业单位盖章。单位、

个人、学校各留存一份。已提交的考生不需重复提交。请学生务必保存好一份《定向就业协

议》，毕业时需提交给学校就业办公室。（是否需要签订定向就业协议请参阅本《须知》第一

条） 

5、2019 届毕业生（含成人、自学考试、网络教育等网报时没有获得毕业证书的）携带

毕业证、学位证原件； 

6、近期免冠半身正面一寸平光照片 6张备用。 

四、在原单位入的保险等不转入学校，请自己保存。 

五、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2014年起，研究生开始收取学费，学校提供奖学金（具体要

求请参阅开学后下发的《学生手册》中《首都经贸大学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助学金（硕

士研究生每年 7000元分 10个月发放）。2019年录取的非定向考生的新生奖学金将于 2020年

3 月统一发放。 

六、针对家庭困难学生，符合条件者开学后可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具体要求请参阅我校

学生处资助中心网站：https://xsc.cueb.edu.cn/swgl/zzzx/sy2/index.htm ，或咨询学生

处资助中心：010-83952279。 

七、考生入学时须交齐第一学年的费用（学费、住宿费）方可报到注册，每学年均按此

办理。具体缴费流程请参阅《缴费须知》。 

八、考生姓名、身份证号码等基本信息必须与网报数据一致，不得有变更，否则不予注

册。 

九、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报到者，须事先向我校研究生院请假，经批准方可延缓，最

迟不得超过两周，否则取消入学资格。 

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咨询研招办 010-83951759。 

                                                            

https://xsc.cueb.edu.cn/swgl/zzzx/sy2/index.htm

